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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筹及红筹及红筹及红筹及 SPV 将被列为中国纳税居民将被列为中国纳税居民将被列为中国纳税居民将被列为中国纳税居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企业所得税法已正式实施多月，由于新税法在旧法的基础

上作了较大的改动，为了保障新税法正常顺利实施，中国政府相关各部委不断出

台细则及说明文件，借以为新税法保驾护航。我司认为近期最值得大家关注的是

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在 2008 年 1 月中旬，开始向 86 个协定国税务主要当局

致函，通告中国新税法已作出重大调整，并建议修改双方税收协定的相关条款。  

需要修改的条款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在税种范围的名称上，从原有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变更为“企

业所得税”。  

二、原有的“纳税居民”判定标准中的“总机构”一词被“成立地或实际管理机构所

在地”取代。  

2008 年 1 月 1 日生效实施的新企业所得税法明确指出，居民企业的定义为：

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或者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但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

境内的企业。居民需就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所得缴纳所得税，非居民企业只

需就来源于境内的所得，以及于境外机构有实际联系的所得缴纳所得税。而就上

述提及之实际管理机构，2007 年 12 月 6 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实施条例》进一步指明“实际管理机构”是：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人员、财务、

财产等实施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的机构。  

根据上述定义，宏杰的分析是：  

一、 设立在境外的特殊目的公司（SPV），其主要目的为控股中国公司，但其

所有的经营活动往往全部发生在中国境内的代表处；而在英属维京群岛、

塞舌耳群岛等等设立的企业，也多被国有企业或其他国内控股方控股，或

被某些在一定程度上由中国境内管理的跨国公司控股。如上两类公司也将

被认定为中国纳税居民，因其实际管理机构均在境内，按照新税法条例，

将被认定为居民企业，需就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所得缴纳所得税。宏

杰集团董事长何文杰会计师于去年 9 月在宏杰集团 20 周年庆典之『宏杰

学人研讨会』中，就早已提出了使用 BVI 等 SPV 公司在今后运作中具有

一定危险性的鲜明观点。  

二、 红筹股公司的注册地虽然在香港，但主要管理人员均在中国内地工作，对

企业具有实质性的、全面的管理和控制，将被税务当局认定为中国的纳税

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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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人士在听到上述分析后纷纷表示忧虑，他们对于公司发展的前景甚为担

心，上述的新税法条文，意味着公司将较以往付出更多的成本，大家都纷纷在寻

找解决办法的方案。  

根据新税法关于居民企业定义及相关条款，宏杰集团作为服务于大中华地区

21 年之久的国际工商和税务服务商，认为红筹及境外 SPV 已明确属于中国纳税

居民企业范围，在中国境内纳税是既定事实，而如果客户通过注册成立香港公司

重新规划架构，即可有效的将纳税额减至最低，这是因为：  

1.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缴纳完企业所得税 25%后，若需将企业所得汇回海外

营运公司，根据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签署的税收优惠协议，其香港控股公司

则只需向中国政府缴纳 5 %的预提所得税，优势明显（毛里求斯公司的税率

亦为 5%，但由于其公司维护费用较高等不利因素，在此不做推荐）。  

2.香港公司作为母公司，从子公司（中国之外商投资企业）的获益中所取得

之红利，又或是香港公司以子公司名义，向母公司（海外营运公司）所派发

之红利都是免税的。  

3.香港公司作为纯粹的控股公司，没有任何贸易往来，根据香港的法律，并

无须缴交税务。  

4.香港地处亚洲中心，且拥有金融基本设施。  

至于如何安排方可避免公司被认定为中国纳税居民，则香港公司具有得天独

厚之优势，这是因为：根据香港与中央政府所签署的避免双重征税协议中对永久

居所的定义，其非常明确地阐明了只要企业在香港被认定为永久居所，则被同时

判定为中国居民企业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  

综上所述，香港就成为您的不二之选。宏杰可以为您提供专业的各种 SPV

公司架构安排、注册登记、维护、税务顾问及审计等服务，如若您有兴趣或想做

进一步了解，请直接与我司联系。如若您想获阅我集团何文杰董事长于『宏杰学

人研讨会』中针对 SPV 成为纳税居民之意见的专业演讲稿，亦请直接与我司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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